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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结合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预计

2026年度将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合计15,104万元，内容主要涉及向关联方采购材料、提供服务
等，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服务、劳务等。公司2025年1—11月与关联方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合
计为6,764.20万元。

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肖瑶先生、吴健辉先生、曹三星先生、李健昌先生已回避表决。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经全体独立董
事过半数同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至公
司股东会进行审议。

（二）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采购
材料

向关联方采购
燃料动力

向关联方提供
劳务、服务

接受关联方提
供的劳务、服

务

合计：

关联方

格尔木通汇管业有限公
司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西藏阿里麻米措矿业开
发有限公司

欣格新能源科技（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世龙实业有限公司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青海中浩天然气化工有
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藏格科技（西安）有限公
司

格尔木市小小酒家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关联交易内容

非金属管材管件

成品油

技术咨询服务

咨询服务

信息化建设服务

咨询服务、技术服务等

住宿、餐饮、租赁服务

信息化建设、研发、运
维服务等

租赁服务

信息化建设、技术咨
询、设计服务

工程技术类服务

租赁服务

住宿服务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2026年预计金额（万元）

60.00
2,000.00
1,520.00
90.00
50.00

1,720.00
880.00
730.00
29.00
2,355
5,662
6.00
2.00

15,104.00

2025 年 1—11 月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33.92
413.72
709.91
25.91
151.79
52.95
786.61
195.85
27.14
--

741.33
1.59
0.00

3,140.72
注：1、上表中2025年1-11月份实际发生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2、2026年预计金额为含税金额。本次额度预计有效期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3、藏格科技（西安）有限公司自2026年2月起不再是公司关联方，其预计的发生额为1月数据。
（三）2025年1—11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向关联方
采 购 材
料、商品

向关联方
采购燃料

动力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向关联方
提 供 劳
务、服务

接受关联
方 的 劳
务、服务

合计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关联方

格尔木通汇管业有限公司

藏格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

西藏阿里麻米措矿业开发
有限公司

欣格新能源科技（深圳）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世龙实业有限公司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

青海中浩天然气化工有限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藏格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格尔木市小小酒家
西藏中胜矿业有限公司

崇州世龙中胜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中胜大酒店

欣格新能源科技（深圳）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沙钢集团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

关联交易内容

PE管道

大屏及配件

成品油

销售碳酸锂

技术咨询服务

房屋租赁

技术咨询服务

信息化建设服
务

租赁服务
技术咨询服务

等
住宿、餐饮、租

赁服务
信息化建设、研
发、运维服务等

房屋租赁
房屋租赁

住宿

技术服务

咨询服务

工程技术类服
务

房屋租赁
信息化建设、技
术咨询、设计服

务

2025年度预计金
额（万元）

145.00
0.00

0.00

0.00
1,109.16
0.00
45.00
319.81
100.00
0.00

657.36
2,706.54
28.50
417.17
0.30
30.00
203.00
150
0.00
0.00

5,911.84
2025年 1—11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与预计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为：
公司年度预计金额是基于公司实际需求和业务开展进行的上限额度预计，实
际发生金额是公司根据市场情况、业务合作进度等统计的实际发生的金额，上

述差异属于正常经营行为，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经核查，我们认为：2025年1—11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
在差异，主要原因为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及子公司经营
需求就可能发生交易的上限金额测算的，实际发生金额按照双方的具体执行

进度确定，具有不确定性，上述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具有合理性。

2025 年 1—11 月
实际发生金额（万

元）
33.92
21.68

413.72

3,434.09
709.91
5.16
25.91
151.79
71.43
52.95
786.61
195.85
27.14
0.00
0.00
8.10
64.84
741.33
1.59
18.18

6,764.20

2025 年 1—11 月实
际发生额与预计金

额差异（%）
-76.61

-

-

-
-36.00

-
-42.42
-52.54
-28.57

-
19.66
-92.76
-4.77
-
-

-73.00
-68.06
394.22

-
-
-

披露日期及索引

2025年3月29日披露
的《关于 2024年度日
常 关 联 交 易 确 认 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5）；
2025年6月23日披露
的《关于增加 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2）

注1：上表中2025年1-11月份实际发生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注2：同期，未预计但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合计3,947.37万元未达董事会审议及披露标准，均

已履行公司内部审批程序。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格尔木通汇管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经济开发区盐化路以西、南海路以南
法定代表人：陈小强
成立日期：2009年7月21日

注册资本：10,750万元
经营范围：塑胶管道生产、销售、安装。塑胶新产品的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塑胶原料及产

品、建筑材料、装潢材料、五金交电、阀门管道设备、防水堵漏材料、机电设备及配件销售。水暖管道维
修。（以上经营项目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相关许可经营）。防腐保温工程、环保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
程（以上四项经营项目凭资质证书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关联人吕万举先生持有该公司 27.91%的股份。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
则，认定其为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格尔木通汇管业有限公司以往履约情况较好，与公司及子公司合作顺利，能按合
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71,591.74

净资产
-1,799.34

营业收入
1,321.65

净利润
105.44

（二）青海中浩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15-02号
法定代表人：纪小华
成立日期：2004年9月17日
注册资本：235,000万元
经营范围：甲醇及其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凭许可文件经营）；自营或代理进出口商品及技术。

道路货物运输（凭许可证经营）。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服
务。餐饮服务。游泳池服务。棋牌娱乐。美容美发服务。健身服务。保健按摩服务。洗浴服务。旅
游纪念品、工艺品、日用百货、预包装食品销售。烟零售。汽车租赁。花卉、房屋、场地出租。国内航
线（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外）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洗衣、洗车、停车、会议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关联自然人林吉芳女士任该公司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青海中浩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以往履约情况较好，与公司及子公司合作顺利，能
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171,600.62

净资产
-72,027.15

营业收入
5,459.07

净利润
-10,461.24

（三）藏格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一路10号1幢13802室
法定代表人：罗云
成立日期：2020年7月27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虚拟现实设备制造；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办

公用品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数据
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据处理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广告设计、代理；会
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制作；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联网技术
研发；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技术进出口；信
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
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现持有藏格科技（西安）有限公司67%的股份，藏格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第四款“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
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存在第二款、第三款所述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
然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规定，公司与藏格科技（西安）有限公司自2025年1月27日（工商变更登
记日）起12个月内发生的相关交易仍视同于关联交易，自2026年2月起，藏格科技（西安）有限公司不
再是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藏格科技（西安）有限公司以往履约情况较好，与公司及子公司合作顺利，能按合
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954.54

净资产
364.86

营业收入
889.52

净利润
-390.25

（四）格尔木市小小酒家
公司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注册地点：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22号
投资人：肖永明
成立日期：2000年01月18日
经营范围：饮食服务（凭餐饮服务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关联自然人肖永明先生持股100%，直接控制该独资企业。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格尔木市小小酒家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

存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五）西藏阿里麻米措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点：改则县文化路
法定代表人：朱海飞
成立日期：2008年6月16日
注册资本：5,555.5556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选矿（除稀土、放射性矿产、钨）；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以上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张生顺先生担任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西藏阿里麻米措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往履约情况较好，与公司及子公司合作顺
利，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68,879.12

净资产
-12,910.56

营业收入
3.23

净利润
-3,786.03

（六）欣格新能源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万丰社区丰山西路2号万丰海岸大厦9栋十三层
法定代表人：孙威
成立日期：2023年11月15日
注册资本：8,000万元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

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销售；
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

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
设备租赁；工程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装卸搬运；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总质量
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洗车服务；停车场服务；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机动车充电销售；电子过磅服务；电车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建设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副总裁蒋秀恒先生任该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欣格新能源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往履约情况较好，与公司及子公司合作顺
利，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9,071.88

净资产
6,912.47

营业收入
1,564.54

净利润
-313.45

（七）成都世龙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99号1栋1单元33楼1-6号
法定代表人：肖苗苗
成立日期：2010年1月15日
注册资本：66,28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房地产经纪；
酒店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建筑材料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总裁肖瑶先生任该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四）项，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成都世龙实业有限公司以往履约情况较好，与公司及子公司合作顺利，能按合同
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173,473.31

净资产
63,852.97

营业收入
297.30

净利润
-3,424.59

（八）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点：上杭县紫金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邹来昌
成立日期：2000年9月6日
注册资本：263,281.7224万元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勘查；金矿采选；金冶炼；铜矿采选；铜冶炼；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矿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
售；水力发电；对采矿业、酒店业、建筑业的投资；对外贸易；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活动；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活动。铜矿金矿露天开采、铜矿地下开采；矿山工程技术、矿山机械、冶金专用设备研发；矿山机械、
冶金专用设备制造；旅游饭店（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一）项，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联交所上市，为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
状况优秀，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亿元

总资产
4,830.08

净资产
1,693.12

营业收入
2,542.00

净利润
378.64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和定价政策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

市场价格，产品没有市场价格可以依据的，由交易双方按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确定交易价格。市
场价格获取方法采用活跃市场同类商品的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将在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范围内，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情况与上

述关联方签署书面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开展日常关联交易活动，有利于各方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提

高公司生产经营能力。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
允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日
常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
响，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关系。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由过半数独

立董事共同推举刘娅女士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独立董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的独立董
事3人，最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经核查，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具有合理性，相关预计交易为公司正
常经营所必需，遵循市场化原则定价，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据此，全体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2025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5-089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的议案》。

一、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概述
根据公司2026年度整体工作安排，结合权属企业和参股企业各矿区实际产能状况及市场环境形

势，公司拟定了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具体如下：
（一）子公司主营业务
1、格尔木藏格钾肥有限公司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计划生产氯化钾100万吨、销售氯化钾104万吨；生产工业盐150万吨、销售工业盐150万吨。
2、格尔木藏格锂业有限公司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计划生产碳酸锂11,000吨、销售碳酸锂11,000吨。
（二）参股公司主营业务
1、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参股公司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2026年度预计铜精矿产量为30万吨-31万吨，按照30.78%的持

股比例，公司享有权益产量约9.23万吨-9.54万吨。
2、西藏阿里麻米措矿业开发有限公司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参股公司西藏阿里麻米措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6年度预计碳酸锂产量 20,000吨-25,000吨，按

照持股比例计算，公司享有权益产量约5,000吨-6,000吨。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2026年度新增生产工业盐的计划，有利于公司对矿区共、伴生矿产资源进行协

同开采和综合利用，进而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公司制定的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有利于稳步推进
公司整体经营战略，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现阶段发展需求。

三、特别提示
本次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不代表公司2026年度盈利预测，能否实现生产经营目标，取决于宏

观经济运行、市场需求变化、行业发展状况及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
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5-091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及会议议案材料

于2025年12月22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第十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和其他列席人员。会议采取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于 2025年 12月 25日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199号 2栋 19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吴健辉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对外捐赠预算方案的议案》
为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公司社会形象，2026年度公司计划聚焦“乡村

振兴、医疗、教育、文体与市政民生”四大方向开展对外捐赠活动，计划捐赠总额110万元。董事会认
为，开展对外捐赠活动是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切实回馈社会的体现，符合公司的经营宗旨和价值
观，不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的议案》
为落实公司2026年度整体工作部署，结合权属企业和参股企业各矿区实际产能状况及市场环境

形势，公司拟定了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格尔木藏格钾肥有限公司

格尔木藏格锂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
西藏阿里麻米措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产品
氯化钾
工业盐
碳酸锂
产品

铜精矿
碳酸锂

计划产量
100万吨
150万吨
11,000吨

预计权益产量
9.23万吨-9.54万吨
5,000吨-6,000吨

计划销量
104万吨
150万吨
11,000吨

董事会认为，2026年度新增生产工业盐的计划，有利于公司对矿区共、伴生矿产资源进行协同开
采和综合利用，进而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公司制定的202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有利于稳步推进公
司整体经营战略，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现阶段发展需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6年度生产
经营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9）。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基于日常经营需要，结合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合理

预计了2026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相关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未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业务依赖。关联董事肖瑶先生、吴
健辉先生、曹三星先生、李健昌先生已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0）。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董事会进行

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为全面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强化内部控制与风险防范能力，保障公司合规、稳健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包
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日常行为规范》等在内的15项制度进行了系统性修订，其中，序号1至
序号5项制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相关会议安排将另行通知。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制度名称

《对外担保制度》

将《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合并修订为《防止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日常行为规范》，修订后更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

《发展战略管理办法》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修订后更名为《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办法》，修订后更名为《证券投资、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管理办法》

《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办法》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将《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合并修订为《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制度》

《舆情管理办法》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管理办法》

相关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2025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962 证券简称：五方光电 公告编号：2025-035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5年12月25日

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25日下
午14:30在湖北省荆州市深圳大道55号公司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19,163,02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1.280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3,
775,8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50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0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数 15,387,1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304%。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200名，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数1,164,1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3%。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廖彬斌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
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52,0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1%；反对364,16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6%；弃权 46,8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53,1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945%；反对364,1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819%；弃权46,8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36%。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67,0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77%；反对349,12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30%；弃权 46,8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68,1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864%；反对349,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00%；弃权46,8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36%。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67,7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83%；反对349,12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30%；弃权 46,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68,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0483%；反对349,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00%；弃权46,1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17%。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67,4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80%；反对348,72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26%；弃权 46,8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68,5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0208%；反对348,7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556%；弃权46,8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36%。

4、《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38,2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5%；反对377,92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71%；弃权 46,8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39,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5125%；反对377,9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639%；弃权46,8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36%。

5、《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56,0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85%；反对360,12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22%；弃权 46,8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57,1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0415%；反对360,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349%；弃权46,8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36%。

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51,2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5%；反对359,72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9%；弃权 52,0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52,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292%；反对359,7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005%；弃权52,0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03%。

7、《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63,6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49%；反对346,52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08%；弃权 52,8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64,7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6944%；反对346,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666%；弃权52,8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90%。

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46,6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06%；反对350,72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43%；弃权 65,6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47,7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2341%；反对350,7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274%；弃权65,6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85%。

9、《关于重新制定＜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87,1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46%；反对329,02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61%；弃权 46,8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88,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7131%；反对329,0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634%；弃权46,8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36%。

10、《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67,2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79%；反对344,22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9%；弃权 51,5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68,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0036%；反对344,2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691%；弃权51,5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273%。

11、《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64,6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57%；反对351,52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50%；弃权 46,8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65,7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803%；反对351,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961%；弃权46,8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36%。

12、《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46,7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07%；反对347,54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7%；弃权 68,7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47,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2427%；反对347,5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542%；弃权68,7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3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陈红雨律师、姜桂兴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46 证券简称：英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5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翁伟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减持计
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公司股东翁伟炜先生计划自 2025年 11月 5日至 2026年 2
月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274,900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 NOTEREF _Ref17934 \f \h 1的1.50%）。

公司于近日收到翁伟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截止目前，翁伟炜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078,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1的0.50%，减持后，翁伟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翁伟博先生持有公司由46,963,960股变动
至44,885,960股，占公司总股本1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19,993,636股，公司回购专户账户中股份数量为1,664,900股，本
次计算股份占比时所用总股本基数均为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的数据即 418,328,736股，
下同。
的比例由11.23%变动至10.73%，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权益变动
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权益变动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翁伟炜

翁伟博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英联股份

上升□ 下降?

翁伟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广东省汕头市*******
2025年12月24日

翁伟炜先生于2025年12月24日减持公司股份2,078,000股，使翁伟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翁
伟博先生合计持股比例由11.23%减少至10.73%，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减持股数（股）

2,078,000
2,078,0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4,384,760
22,579,200
46,963,960
46,963,960
0

是R 否□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6），公司股东翁伟炜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6,
274,900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1的1.50%）。
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股东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的
1%；股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的2%。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股份减持计划范围内，上述减持计
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是□ 否R

是□ 否R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R

占总股本1比例(%)
5.83%
5.40%
11.23%
11.23%
0

002846
有R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2,306,760
22,579,200
44,885,960
44,885,960
0

减持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1比例

0.50%
0.50%

占总股本1比例(%)
5.33%
5.40%
10.73%
10.73%
0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备查文件
1、翁伟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846 证券简称：英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4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
告

公司大股东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公司大股东翁伟武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2,549,

800股（即总股本 13%的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翁伟武先生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总股本
11.99%的股份，已执行前述计划中大宗交易的部分。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减持计
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公司大股东翁伟武先生计划自2025年11月5日至2026年2
月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549,800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1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19,993,636股，公司回购专户账户中股份数量为1,664,900股，本
次计算股份占比时所用总股本基数均为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的数据即 418,328,736股，
下同。
的3.00%）。

公司于近日收到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截止目前，翁伟武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8,315,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1的1.99%，减持后，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柯丽婉女士、许雪妮女士持有公司由178,
208,220股变动至169,893,220股，占公司总股本1的比例由42.60%变动至40.61%，权益变动触及1%
的整数倍。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权益变动
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权益变动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翁伟武
柯丽婉
许雪妮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英联股份
上升□ 下降R

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广东省汕头市*******
2025年12月24日
翁伟武先生于2025年12月24日减持公司股份8,315,000股，使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柯丽
婉女士、许雪妮女士合计持股比例由42.60%减少至40.61%，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减持股数（股）

8,315,000
8,315,0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71,756,380
6,451,200
640
178,208,220
39,552,535
138,655,685
是R 否□
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
086），公司大股东翁伟武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2,549,
800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1的3.00%）。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股东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的1%；
股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的2%。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股份减持计划范围内，上述减持计划
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是□ 否R

是□ 否R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R否□

占总股本1比例(%)
41.06%
1.54%
0.0002%
42.60%
9.45%
33.15%

002846
有R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63,441,380
6,451,200
640
169,893,220
31,237,535
138,655,685

减持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1比例
1.99%
1.99%

占总股本1比例(%)
39.07%
1.54%
0.0002%
40.61%
7.47%
33.15%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翁伟武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00 证券简称：山西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4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增减、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9:15-9:25，9:30-

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9:15
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A座27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侯巍董事长
6、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50人，代表股份 1,899,490,85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2.9140%。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人，代表股份 1,161,194,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2.3473%；
2、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546人，代表股份738,296,4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0.5667%；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547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192,579,1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47%。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0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95,240,302
比例（%）
99.7762

反对
股数（股）
3,847,356

比例（%）
0.2025

弃权
股数（股）
403,200

比例（%）
0.0212

审议结果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8,328,588

比例（%）
97.7928

反对
股数（股）
3,847,356

比例（%）
1.9978

弃权
股数（股）
403,200

比例（%）
0.2094

1.02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95,236,402
比例（%）
99.7760

反对
股数（股）
3,845,256

比例（%）
0.2024

弃权
股数（股）
409,200

比例（%）
0.0215

审议结果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8,324,688

比例（%）
97.7908

反对
股数（股）
3,845,256

比例（%）
1.9967

弃权
股数（股）
409,200

比例（%）
0.2125

1.03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95,238,202
比例（%）
99.7761

反对
股数（股）
3,847,456

比例（%）
0.2026

弃权
股数（股）
405,200

比例（%）
0.0213

审议结果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8,326,488

比例（%）
97.7917

反对
股数（股）
3,847,456

比例（%）
1.9979

弃权
股数（股）
405,200

比例（%）
0.2104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与本决议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改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95,155,592
比例（%）

99.7718

反对

股数（股）

3,880,166
比例（%）

0.2043

弃权

股数（股）

455,100
比例（%）

0.0240
审议结果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8,243,878
比例（%）

97.7488

反对

股数（股）

3,880,166
比例（%）

2.0148

弃权

股数（股）

455,100
比例（%）

0.2363
2.02 关于修改公司《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95,123,872
比例（%）
99.7701

反对
股数（股）
3,878,456

比例（%）
0.2042

弃权
股数（股）
488,530

比例（%）
0.0257

审议结果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8,212,158

比例（%）
97.7324

反对
股数（股）
3,878,456

比例（%）
2.0140

弃权
股数（股）
488,530

比例（%）
0.2537

2.03 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95,124,162
比例（%）
99.7701

反对
股数（股）
3,852,666

比例（%）
0.2028

弃权
股数（股）
514,030

比例（%）
0.0271

审议结果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8,212,448

比例（%）
97.7325

反对
股数（股）
3,852,666

比例（%）
2.0006

弃权
股数（股）
514,030

比例（%）
0.2669

2.04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94,299,162
比例（%）
99.7267

反对
股数（股）
4,750,176

比例（%）
0.2501

弃权
股数（股）
441,520

比例（%）
0.0232

审议结果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7,387,448

比例（%）
97.3041

反对
股数（股）
4,750,176

比例（%）
2.4666

弃权
股数（股）
441,520

比例（%）
0.2293

2.05 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94,357,272
比例（%）
99.7297

反对
股数（股）
4,512,396

比例（%）
0.2376

弃权
股数（股）
621,190

比例（%）
0.0327

审议结果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7,445,558

比例（%）
97.3343

反对
股数（股）
4,512,396

比例（%）
2.3431

弃权
股数（股）
621,190

比例（%）
0.3226

2.06 关于修改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95,187,472
比例（%）
99.7734

反对
股数（股）
3,970,826

比例（%）
0.2090

弃权
股数（股）
332,560

比例（%）
0.0175

审议结果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8,275,758

比例（%）
97.7654

反对
股数（股）
3,970,826

比例（%）
2.0619

弃权
股数（股）
332,560

比例（%）
0.1727

2.07 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94,316,395
比例（%）
99.7276

反对
股数（股）
4,798,226

比例（%）
0.2526

弃权
股数（股）
376,237

比例（%）
0.0198

审议结果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7,404,681

比例（%）
97.3131

反对
股数（股）
4,798,226

比例（%）
2.4916

弃权
股数（股）
376,237

比例（%）
0.1954

2.08 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95,107,755
比例（%）
99.7692

反对
股数（股）
4,008,726

比例（%）
0.2110

弃权
股数（股）
374,377

比例（%）
0.0197

审议结果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8,196,041

比例（%）
97.7240

反对
股数（股）
4,008,726

比例（%）
2.0816

弃权
股数（股）
374,377

比例（%）
0.1944

3、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95,061,945
比例（%）

99.7668

反对

股数（股）

4,078,653
比例（%）

0.2147

弃权

股数（股）

350,260
比例（%）

0.0184
审议结果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188,150,231
比例（%）

97.7002

反对

股数（股）

4,078,653
比例（%）

2.1179

弃权

股数（股）

350,260
比例（%）

0.1819
修改后的《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独立董事制度》《董事薪酬管理制

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现金分红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与本决议同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注：总表决情况表中的“比例”，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表中的“比例”，指中小投资者对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
权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雷丹丹、徐雪桦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